金門縣房屋稅徵收率自治條例修正總說明

     為抑制房價，立法院於一百零三年五月二十日三讀通過房屋稅條例第五條條文修正，業奉  總統於同年六月四日公布實施，將非自住住家用房屋稅率調高，並且擴大營業用房屋課稅標的。爰修正本縣房屋稅徵收率自治條例，本次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供私人醫院、診所、自由職業事務所使用之房屋，稅率按其現值課徵百分之三。（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
    二、住家用房屋：供自住或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者，稅率按其現值課徵百分之一點二。（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前段）
    三、其他供住家用（即非自住住家用）者：稅率按其現值課徵百分之一點五。（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後段）
    四、所稱合法登記之工廠定義。（第二條第二項前段）
    五、本自治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五月五日修正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七月一日施行。（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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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條  本縣房屋稅徵收率規定如下：

一、供營業、私人醫院、診所或自由職業事務所使用房屋，按其現值課徵百分之三。
二、合法登記之工廠，供直接生產使用之自有房屋按營業用房屋減半徵收之（百分之一點五）。
三、住家用房屋：供自住或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者，按其現值課徵百分之一點二；其他供住家用房屋，按其現值課徵百分之一點五。
四、供人民團體等非營業用房屋，按其現值課徵百分之一點五。

前項第二款所稱合法登記之工廠係指依法令完成登記之工廠。

	第二條  本縣房屋稅徵收率規定如下：

一、營業用房屋按其現值課徵百分之三。
二、合法登記之工廠，供直接生產使用之自有房屋按營業用房屋減半徵收之（百分之一點五）。
三、住家用房屋按其現值課徵百分之一點二。

四、私立醫院、診所、自由職業事務所及人民團體等非營業用房屋，按其現值課徵百分之一點五。

前項第二款所稱合法登記之工廠，係指工廠管理輔導法或工廠設立登記規則登記之工廠；直接生產使用之自有房屋，係指從事生產所必需之建物、倉庫 、冷凍廠及研究化驗室等自有房屋。
	一、原第一項第四款私立醫院、診所或自由職業事務所，移至第一項第一款並按法定最低稅率百分之三課徵。另私「立」醫院，修正為私「人」醫院。
二、配合房屋稅條例第五條條文修正，基於避免租稅轉嫁，增加租屋者之租稅負擔，對非自住之住家用房屋，按法定最低稅率百分之一點五課徵，爰修正第一項第三款。
三、供人民團體等非營業用房屋，仍按其現值課徵百分之一點五。

四、依財政部九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台財稅字第０九八００二九五八九０號函釋規定，各產業之工廠自有房屋供直接生產使用之判斷，應就相關建物與從事生產有無必然之關連性而定，刪除第二項後段文字。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自中華民國九十年七月一日施行。
本自治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五月五日修正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七月一日施行。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自中華民國九十年七月一日施行

。
	配合房屋稅條例第五條修正，爰訂定修正後條文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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